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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08312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3

樓

承辦人：金惠琳

電話：02-23363566

傳真：02-23363563

電子信箱：edu_ins.6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督字第11030696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16588040_110306968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0年度各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療育課

程夏令營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鼓勵學生踴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110年度國民中小學卓越藝術教育計畫。

二、目的

(一)提供學生藝術療育之課程，弭平疫情階段藝術學習及輔

導課程的不足。

(二)運用藝術調節自我情緒並探索與開發自我能力。

(三)透過藝術療育團體，與夥伴建立正向與相互支持的能

力。

(四)透過藝術療育活動自我紓壓，建立信任並能相互分享心

情與居家紓壓經驗。

(五)透過藝術療育活動減輕內化問題(憂鬱、焦慮、退縮)，

提升自我調節的能力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松山工農 1100805

*NOAA110600759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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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辦理單位

(一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(二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內湖區

麗山國民小學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設籍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生(各營隊請詳見

課程內容，年級以110學年度計算)。

五、辦理方式

(一)報名及錄取方式：

１、採全市不分區方式辦理。

２、每名學生限報至多1場次，以報名順序為錄取原則；但

每營隊得保留三分之一名額予特殊需求學生參加，最

終錄取名單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。

３、即日起至110年8月10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：00止，逕

至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網站(http://www.saes.

tp.edu.tw)，完成線上報名。

(二)錄取通知：於110年8月12(星期四)16:00前，公告於臺北

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網站。

(三)上課方式：依課程規劃，由教師進行線上授課。

(四)參加費用：免費。

六、旨揭實施計畫如附件，若有疑問請洽本市國教輔導團高毓

璇課程督學（聯絡電話：02-23363566）；若對本案報名及

錄取事宜有疑問，請洽本市辛亥國民小學教務處章寶仁主

任（聯絡電話：02-29357282轉121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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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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